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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武汉市死亡人员遗体收运管理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公安分局、民族宗教事务局, 市、区殡葬服务机构，市公安局各直属单位，市路桥收费管理中心：
　　为贯彻执行《武汉市殡葬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213号），规范我市死亡人员遗体接运管理工作，现将《武汉市死亡人员遗体收运管理工作暂行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武汉市民政局           武汉市公安局
　　                             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武汉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基金管理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武汉市死亡人员遗体收运管理工作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死亡人员遗体收运管理工作，切实加强殡葬服务、卫生防疫和社会治安管理，根据《武汉市殡葬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213号）和国家、省殡葬管理政策、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遗体接运车辆实行归口管理。市属殡仪馆的遗体接运车辆，统一归口市民政局管理。蔡甸、江夏、黄陂、新洲、汉南等区属殡仪馆的遗体接运车辆统一归口区民政局管理。殡仪馆新增和报废遗体接运车辆，应按程序申报审批，并报市民政局备案。
　　第三条  在本市死亡人员的遗体，统一由武汉市汉口殡仪馆、武汉市武昌殡仪馆、武汉市青山殡仪馆、武汉市回民殡仪馆、蔡甸区殡仪馆、江夏区殡仪馆、黄陂区殡仪馆、新洲区殡仪馆安排专用车辆承运。
　　遗体接运车内应公示收费标准、监督电话。
　　第四条  蔡甸、江夏、黄陂、新洲、汉南等区属殡仪馆因自身的车辆运送能力不足，可提出方案报经区民政局批准，由殡仪馆采取招标方式，在本区择优选择具有客运经营资质、质量信誉评价良好的社会组织或者具有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在交通不便的边远乡、镇（街道），为当地居民承办死亡人员的遗体收运业务，补充其殡仪馆运力。但其遗体接运车辆不得跨区或进入市区收运遗体。
　　殡仪馆应与招标方式接收的车主签订工作责任书，明确责任、权利和义务，定期对车主及收殓人员、驾驶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接运遗体的收费，必须严格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由区殡仪馆统一收费，按月结算。
　　第五条　市、区殡仪馆的遗体接运车辆应在驾驶员门和副驾驶员门统一喷印“×××殡仪馆”字样，车头应放置由市民政局印制的“武汉市殡仪专用车”标志牌。
　　由殡仪馆招标接收的遗体接运车辆，应在驾驶员门和副驾驶员门统一喷印“××乡（镇）殡仪专用车”字样，车头应统一放置由区民政局印制的“××区殡仪专用车”标志牌。
　　第六条 遗体接运车辆的登记和年审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遗体接运车辆进行登记、年审；
　　（二）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年审，符合规定技术指标要求的车辆，由殡仪馆上报主管民政部门办理统一的遗体收运上岗证和车辆的标志、标识。对不符合规定技术指标要求的，由主管民政部门取消其资格。
　　（三）经民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年审合格，并张贴有市民政部门统一印制标志的殡仪馆遗体接运车辆，殡仪馆于当年11月持民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年审合格证,到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基金管理办公室办理道路桥梁隧道通行费免征手续。
　　第七条　收殓接运人员在收殓遗体时，应查看遗体状况，核对死者身份及相关证件，查验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同时登记丧事承办人身份证、工作证或其它身份证明。
　　第八条　因刑事案件和其它非正常死亡人员的遗体，由公安机关进行检验，出具死亡证明，通知殡仪馆收殓、接运遗体。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应当经急救、医疗人员确认，由医疗机构出具死亡证明后，再通知殡仪馆收殓、接运遗体。
　　第九条　患甲类传染病、炭疽死亡和国家规定的其他传染病死亡以及腐变的遗体，应当由卫生医疗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遗体进行卫生处理，出具火化通知书，接运到就近的火葬场直接将遗体火化，一律不得外运，不得进行防腐或冷藏保存，不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第十条  收运传染病和腐变遗体时，收殓接运人员应采取必要的自身安全防护措施。应将遗体密封处理，严格消毒，严防病菌、病毒传播。
　　第十一条 回、维等十个有特殊丧葬习俗的少数民族居民死亡后的遗体接运，按有关回民殡葬管理规定执行，其遗体由市回民殡仪馆安排专用车辆接运。自愿实行火葬的，按本规定相关条款办理遗体接运事宜。
　　第十二条　外地户籍的人员在本地死亡，原则上应就地就近办理遗体火化事宜。确需将遗体运回户籍地的，应当持死者身份证明和《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向市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交由殡仪馆办理运送事宜。
　　外地户籍回、维等十个有特殊丧葬习俗的少数民族人员在本地死亡，需将遗体运送户籍地的，应由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核实身份后，向市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后，按前款办理遗体运送事宜。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殡仪馆之间办理死亡人员遗体交接事宜时，应核对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户口簿或身份证，核实承运殡仪馆工作人员和车辆的行驶证、驾驶证、工作证。
　　第十三条　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人在我市死亡，并在我市办理火葬事宜的，其遗体收运按本规定的相关条款办理。
　　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人要求将遗体运出或者运入我市境内安葬、火化的，其遗体承运事宜统一由武汉市武昌殡仪馆负责办理。
　　第十四条 殡仪馆遗体接运车辆驾驶员和收殓接运人员应佩戴本单位工作证，着工作装，按约定时间到达收殓地点，及时将遗体接运到殡仪馆。不得直接向丧事承办人收取遗体接运费和其他任何费用。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承接遗体运输业务。卫生教育单位教学用的解剖尸体除外。
　　遗体接运车辆除收运遗体外，不得以任何理由作其它用途。
　　第十六条  民政、公安、民族宗教等执法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